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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
2023 年第 37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3 年第 37 次审议会

议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苏州嘉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

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深圳市麦驰物联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现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苏州嘉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研发投入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发行

人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分别为 801.61 万元、983.38 万元、

1,294.17万元，其中 2022年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增加 310.79

万元，同比增长 31.6%，高于 2021年的 22.68%；研发人员数

量分别为 76人、77人、94人，研发领料金额分别为 506.12

万元、543.76万元、516.28 万元；部分研发人员参与成套装

备项目现场调研、设计实施等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工作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 2022年研发人员数量及其人均薪酬

均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研发人员参与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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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、项目现场验收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将生产经营活动与研

发活动混同情形，研发费用是否真实、准确；（3）说明研发

活动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.经营业绩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发行

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25,630.25 万元、37,174.59 万元、

34,693.35 万元，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,307.40 万元、

6,114.78万元、6,149.28万元；项目运营及其他服务的销售

金额分别为 506.85 万元、849.26 万元、3,759.53 万元，主

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1.98%、2.29%、10.84%，毛利率分别

为 0.74%、-3.93%、38.83%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行业周期、市场竞争格局、在手订

单情况，说明 2022年营业收入下降而净利润上升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；（2）结合订单获取方式、竞争优劣势情况，说明项目

运营及其他服务收入、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同

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经营合法合规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，

发行人销售部员工因串通投标罪被诸暨市人民法院判刑；发

行人需要履行招投标程序而没有履行的项目包括吴江光大餐

厨二期厨余预处理系统项目，该项目毛利率高于同类项目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发行人销售部涉案员工串通投标被

判刑的具体案情，发行人是否存在受到行政调查或处罚、刑

事立案的情形；（2）说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获取订单过程中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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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贿赂等情形；（3）说明发行人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

全有效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深圳市麦驰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

1.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

期各期末，发行人应收账款（含合同资产）账面余额分别为

43,110.17 万元、52,067.80 万元、56,886.60 万元；应收账

款坏账准备综合计提比例分别为 10.39%、11.72%、14.55%，

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。2022 年末，发行人对绿地和金

科应收账款按 25%比例进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回款进度、回款方式、同行业可比

公司情况，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是否存在调节利润

的情形；（2）结合绿地和金科经营状况、期后回款、各上市

公司对其计提坏账准备比例情况，说明对绿地和金科单项计

提坏账准备比例确定的依据及合理性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是

否充分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经营业绩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，发

行人下游客户主要为房地产商和工程商，营业收入分别为

52,348.44 万元、49,928.79 万元、46,361.28 万元，扣非归

母净利润分别为 7,535.08 万元、5,464.77 万元、5,053.74

万元，均逐年下降；发行人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金额合计占

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7.01%、53.06%、52.79%。 

请发行人：结合 2023 年以来下游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、

主要客户经营与偿债能力变化、期后回款、在手订单情况，

说明经营业绩是否存在进一步下滑风险，以及具体应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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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苏州嘉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发行人销售部员工因串通投标罪被

判刑的具体背景、经过、涉及人员情况，发行人是否存在受

到行政调查或处罚、刑事立案的情形；（2）说明发行人及其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是否存在不正当

竞争、商业贿赂等情形。同时，请保荐人、发行人律师说明

具体核查方法、核查过程、核查结论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深圳市麦驰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：结合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，说明对绿地和

金科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确定的依据及合理性，单项计提

坏账准备的充分性。同时，请保荐人、申报会计师说明具体

核查方法、核查过程、核查结论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委员会 

2023 年 6 月 1 日 

 


